
公  開  類 編 製 機 關 金門縣稅務局

年  　　報 表       號  20903-02-10-2 

金門縣使用牌照稅稅源
中華民國     年底 單位：輛；新臺幣元

總          計

燃 油 車 合 計

年度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                  機動車輛類別
           
汽缸總排氣量     
(立方公分)         輛數及稅額
或馬達最大馬力
(英制馬力HP/公制馬力PS)     

總 計
小 客 車 大 客 車 貨 車 曳 引 車 機 車

自 用 營 業 用
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免 稅
輛 數

應稅
輛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稅
輛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稅
輛數

稅 額

150(含以下)  立方公分

151-250 立方公分

251-500 立方公分

501-600 立方公分

601-1,200 立方公分

1,201-1,800 立方公分

1,801-2,400 立方公分

2,401-3,000 立方公分

3,001-3,600 立方公分

3,601-4,200 立方公分

4,201-4,800 立方公分

4,801-5,400 立方公分

5,401-6,000 立方公分

6,001-6,600 立方公分

6,601-7,200 立方公分

7,201-7,800 立方公分

7,801-8,400 立方公分

8,401-9,000 立方公分

9,001-9,600 立方公分

9,601-10,200 立方公分

10,201立方公分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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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動 車 合 計

38.1-56 HP 38.7-56.8 PS

56.1-83 HP 56.9-84.2 PS

83.1-182 HP 84.3-184.7 PS

182.1-262 HP 184.8-265.9 PS

262.1-322 HP 266.0-326.8 PS

322.1-414 HP 326.9-420.2 PS

414.1-469 HP 420.3-476.0 PS

469.1-509 HP 476.1-516.6 PS

138.1-200 HP 140.2-203.0 PS

200.1-247 HP 203.1-250.7 PS

247.1-286 HP 250.8-290.3 PS

286.1-336 HP 290.4-341.0 PS

336.1-361 HP 341.1-366.4 PS

20.20-40.03 HP 21.55-42.71 PS

40.04-50.07 HP 42.72-53.43 PS

50.08-58.79 HP 53.44-62.73 PS

58.80-114.11 HP 62.74-121.76 PS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編製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年度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金門縣使用牌照稅稅源(續1完)

                 機動車輛類別
           
汽缸總排氣量     
(立方公分)          輛數及稅額
或馬達最大馬力
(英制馬力HP/公制馬力PS)     

總 計
小 客 車 大 客 車 貨 車 曳 引 車 機 車

自 用 營 業 用
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免 稅
輛 數

應 稅
輛 數

稅 額

電動小客車小計

38 HP以下 38.6 PS以下

509.1 HP以上 516.7 PS以上

電動大客車及貨車小計

138 HP以下 140.1 PS以下

361.1 HP以上 366.5 PS以上

電動機車小計

20.19 HP以下 21.54 PS以下

114.12 HP以上 121.77 PS以上

資料來源：依表報代號VLT905L編製。

填表說明：根據資料倉儲管理系統(LDW)產製4份，1份自存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以電子檔(核章後掃描成PDF檔) 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。



金門縣使用牌照稅稅源編製說明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以車籍屬本市(縣)所轄課徵使用牌照稅之各種交通工具為統計對象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每年12月31日。

三、分類標準：依機動車輛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分類。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

    (一)免稅輛數：指每年12月31日合於使用牌照稅法第5、7條及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第2條第3項規定範圍免稅車輛數。

    (二)應稅輛數：指每年12月31日合於使用牌照稅法規定應課稅之車輛數。

    (三)稅額：指每年12月31日使用牌照稅法規定應課稅之稅額。

    (四)電動車指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。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表報代號VLT905L編製。

六、編送對象：根據資料倉儲管理系統(LDW)產製4份，1份自存，1份送會計室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以電子檔(核章後掃描成PDF檔)
    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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